办理方式：面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记：A 
即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对区政协第十五届第四次会议第034号

提案的答复

陈敬国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进一步加强液化气罐安全管理的提案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情况说明

（一）行业整合方面

 2024年3月份以来，成立区级工作领导小组，采取“1+N”整合模式，将辖区51家液化气充装企业整合至16家充装企业、35家配送企业。目前16家充装企业中8家已完成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延续办理。

（二）智慧监管方面

智慧燃气管理服务系统建设稳步推进。一是管道燃气子系统。专线已建设完毕并成功与第三方公司完成打通调试，完成基础信息、应急管理、宣传教育等模块数据填报，数据推送测试，目前燃气公司正对接数据传送端口开发事宜。二是液化气子系统。我区16家充装企业已全部完成系统录入工作，区市场监管部门协调安装限充装置，已安装8家液化气充装站，正在进行供应站信息填报及燃气企业远程监控系统布线工作。

（三）安全整治方面

统筹开展不符合用气条件场所清理及设施“带病运行”等专项整治行动，紧盯燃气经营企业，出租房、城中村、老年用户，使用燃气的餐饮店和夜市、集市流动商贩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对象，持续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。

二、工作目标
依托区城镇燃气（管道设施）安全专项治理工作专班，一是善始善终完成液化气企业规模化整合；二是不断提高液化气企业专业化、规范化水平；三是持续打击燃气安全各环节违法行为。

三、具体措施
（一）善始善终完成液化气整合工作。持续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，推动企业完成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延续办理工作。办理工作结束后，根据《青岛市即墨区瓶装液化气企业规模化整合实施方案》，研究部署拒不整合液化气企业设备拆除工作，同步加快我区燃气专项规划修编工作，推动液化气行业高质量安全发展。

（二）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。一是持续开展打非治违。加强公安、市场监管、住建、交通运输等部门行刑打击力度，紧盯问题线索、坚持溯源治理，依法从严处置，全力推动燃气领域打非治违取得实效；二是加强源头治理。专项治理液化气违法充装，严厉查处充装非自有产权及不合格气瓶、气瓶未赋码登记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全面推行“一瓶一码”气瓶充装追溯赋码建档和充装自动识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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